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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
买房本是一件开心的事，可如果倾其所有购得
之房出现了问题，无异于晴天霹雳，对一个家
庭的打击不言而喻。那么真要遇到这种问题
该怎么办？长春市宽城区法院通过下面这个
真实案例来细数应对房屋质量问题之道，让法
律来为大家购房乃至日常生活护航。

近日，原告吕某购买被告某房地产公司
开发的商品房一套。购买时被告某房地产公
司并未向原告吕某告知屋顶安装有消防水泵
并加盖泵房等不利因素，吕某入住后才发现水
泵噪声极大，严重影响其正常起居，经与被告
协商，被告将水泵泵房进行隔音处理，但处理
后仍未达标。

此外，吕某购买房屋为顶楼，在房屋使用
过程中存在漏雨现象，渗漏严重损毁其室内装
修，并造成棚顶和墙体大面积开裂，至此，搬入
新房的喜悦荡然无存，开心事演变成了糟心
事。吕某在几经协商无果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起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赔偿
损失。合议庭在总览全案、细心研判后，依法
判决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对于房屋增值部
分的索赔，因缺乏证据支持，法院依法予以驳

回。宣判后，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最终维持原判。

此案中原告吕某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两方
面：其一、房屋渗漏，此类情况属于典型的房屋
质量问题；其二、开发商与吕某在签订商品房
买卖合同时事先未告知不利因素，吕某在入住
后发现水泵泵房噪声已经严重影响其正常起
居生活，致使吕某无法实现购房的合同目的。

在上述案例中，原被告之间的《商品房买
卖合同》之所以可以解除的法律依据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
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
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
的行动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
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
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
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
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
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
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质

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出卖人应当承担修复责
任；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
复的，买受人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
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损失由出卖人承
担”。这些也是人们在遇到诸如此类房屋质量
问题时维权的依据。

该案例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买房置地时
要保持清醒和理性，选择资质口碑较好的房地
产开发企业，在签订购房合同前要仔细查看规
划图、建筑设计图，着重注意与自己意向房屋相
关的不利因素等各项告知，做到心中有数，这样
公用设施设计不合理等问题就可以避免。交房
时要仔细验收，发现房屋质量问题及时同房地
产开发企业协商解决，不要草率收房。

入住后发现问题也不要慌乱，《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对房屋各部分规定了保修责任
期限，在期限内，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所售商品
房承担质量保修责任。即使最终与房地产开
发商协商不成，在其拒绝解除合同、赔偿损失
或维修的情况下，购房者也可以选择向法院提
起诉讼，法律会成为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的最
后一道防线。

/秦凤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长春市二道区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再提速
换证仅需半小时

市民购买房屋漏雨还有噪声
法院判解除买卖合同退款 为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营造

最优营商环境，长春市二道区政务服务中
心紧盯“最多跑一次”的硬指标，创新服务
模式、优化服务体验，不断提升为民服务
水平，积极打造智慧政务先行先试的前沿
阵地。

“以往换驾驶证，需要先到医院体检，
合格后再到交警队办理换证，往返跑费时
又费力，现在好了，只要我人到政务大厅，
半个小时都搞定，真的太方便了。”刚用自
助体检机完成体检的办事人李先生赞叹
道。为方便驾驶员办理驾驶证换证业务，
二道区政务服务中心引进“驾驶员智能体
检机”，仅需半小时即可完成信息采集、体
检、拍照以及缴费的整个换证流程，办事
时间缩短，办事流程简化，让办事人更加
省时、省力、省心。驾驶员根据电脑屏幕
提醒自助完成整个体检过程，体检数据实
时上传至交管后台，真正实现了政务服务
从“窗口办”向“自助办”、从“分散办”向

“集中办”、从“一事多办”向“一厅通办”的
突破，政务服务提速的同时，还极大方便
了办事群众，夯实了“放管服”改革带来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为营造一流的政务服务
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馨月


